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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无锡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华一峰、黄怡忠、印桂平、肖宇、浦佂宇、李晓峰、孔继伟、曹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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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水上执法队伍公共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水上执法队伍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服务提供、服务保障和服务监督与评价。 

本文件适用于无锡市基层水上执法队伍公共服务（含江阴、宜兴），不包括军事船舶、公安船舶、

渔业船舶和体育运动船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应无偿提供水上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的咨询服务。 

4.2 应按本文件 6.2“服务礼仪”的要求办理各类服务事项。 

4.3 应按本文件 6.5 中“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的要求办理各类服务事项。 

5 服务提供 

5.1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 

5.1.1 服务流程 

应按下列要求进行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工作： 

a) 应指导服务对象准备 5.1.2 所列材料并提出申请； 

b) 行政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收件并初审： 

1) 符合要求的按照 c)进行处置； 

2) 不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服务对象； 

3) 资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其需补充的材料和相关要求。 

c) 在监管平台上按照层级流程进行申报受理、审核和审批： 

1) 符合要求的，核准盖章； 

2) 不符合要求的，作出不予批准决定。 

d)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填写许可编号，并发放

给服务对象； 

e) 将许可情况通知危防管理人员并通报辖区港口行政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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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办理材料清单 

办理材料及审查要求见表1。 

表1  

项目 申报材料 审查要求 

《海事业务审批表》  

1、申报条件和资质是否符合要求； 

2、申请项目填写是否正确； 

3、“具体内容”栏是否填写：船名+装载船名+吨位+进

/出港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本港） 内容填写是否正确 

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适运报告单（上一

港装货报告单） 
内容填写是否与申报内容一致 

船舶适装证书（含附件）复印件 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船舶载运危险

货物申报员，适用于所有船载危险货物的申报）或

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只适用于除船载危

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的申报）复印件 

原件是否有效、是否与作业类型与装载货物一致，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载运危险

货物/污染

危害性货

物船舶在

辖区港口

卸货的 

委托代理证明及委托代理人和被委托代理人身份

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代理时） 
委托代理证明是否符合要求，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海事业务审批表》 

1、申报条件和资质是否符合要求； 

2、申请项目填写是否正确； 

3、具体内容是否填写：船名+装载船名+吨位+进/出港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本港） 内容填写是否正确 

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适运报告单（本港） 内容填写是否正确，是否有船长/申报人员签名 

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书（船舶载运危险

货物申报员，适用于所有船载危险货物的申报）或

内河船舶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只适用于除船载危

险化学品以外的危险货物的申报）复印件 

原件是否有效、是否与作业类型与装载货物一致，复

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防止油污证书、船舶适航证书、船舶适装证书(含

附件)复印件 
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危险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装货时提供） 
说明书是否加盖生产厂家公章，是否符合船舶适运、

货物适装要求 

载运危险

货物/污染

危害性货

物船舶在

辖区港口

装货的 

委托代理证明及委托代理人和被委托代理人身份

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代理时） 
委托代理证明是否符合要求，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5.1.3 办理方式 

窗口办理。 

5.1.4 承诺办结时限 

当场办结。如申报材料需核实、装载危险货物属性不明等特殊情况，待核实后24小时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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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收费 

不收费。 

5.1.6 办理结果 

办理结果及结果送达方式见表2。 

表2  

服务内容 办理结果 送达方式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

害性货物申报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单》加盖行政审批专用章并

填写许可编号 
窗口自取 

注：许可编号为WX+部门编号+年月日（如20211001）+三位流水号（每天从001起）。 

5.1.7 信息公开 

应按表3的要求信息公开。 

表3  

5.2 通航环境与秩序维护 

5.2.1 应结合实际，对通航环境与秩序情况进行巡查，制定月度巡查计划，内容至少包括： 

a) 月度现场巡查时间及频次安排； 

b) 月度电子巡查频次、时间安排、覆盖范围； 

c) 事故多发水域、通航密集区等重点航段清单和水上交通安全维护措施； 

d) 月度安全工作重点及实施保障方案。 

5.2.2 巡查频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二级、三级航道，每天至少巡查 1 次； 

b) 四级、五级航道，每周至少巡查 2 次； 

c) 六级以下航道，每月至少巡查 1 次。 

5.2.3 巡查内容包括： 

a) 通航环境保护情况： 

1) 是否存在侵占、损坏、遮挡和涂改等影响交通标志（专设标志）功能正常发挥的行为； 

2)  权属（管理）单位管理、维护的桥梁等临跨河构建物，是否满足航道通航标准的有关规定； 

3)  是否存在擅自向航道和港口水域倾倒泥土、砂石、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行为； 

4)  航道和港口水域是否存在设置渔具、水产养殖设施养殖、种植活动、捕捞作业等影响通航

安全的行为； 

5)  航道是否存在沉船、沉物等碍航物，碍航物是否采取设置标志、显示信号等措施； 

6)  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港口水域，是否存在采砂等损害航道安全的行为。 

b) 装卸作业秩序保障情况： 

1)  是否存在擅自从事港口经营行为； 

信息名称 公开要素 公开属性 公开主体 公开时限 公开渠道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污

染危害性货物申报 

发布日期、文号、主

体信息/期限等 
主动公开 

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 

自政府信息形成后

7日内 

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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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要采取防扬尘、防撒漏、布设围油栏或者其他替代措施的装卸作业，是否符合相关污染

防治规定； 

3)  待装卸作业船舶是否在规定区域停靠，是否有危及他船航行安全的行为； 

4)  是否存在船舶过驳作业行为，船舶过驳作业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影响航道通航安全。 

c) 施工作业秩序保障情况： 

1)  是否存在占用航道公共岸线擅自建设港口、码头或者其他港口设施的情形； 

2)  是否存在擅自使用航道或者港口岸线的行为； 

3)  施工或者活动符合审批（报备）规定的时间、区域和作业活动内容； 

4)  施工或者活动的安全防护措施，满足现场通航警示和通航安全的要求。 

d) 船舶航行秩序 保障情况： 

1) 船舶航行是否存在未遵守航行规则损害通航安全的情形；   

2)  过往船舶是否存在未遵守船舶登记、检验、污染防治等规定的明显违法行为。 

e) 船舶停泊秩序保障情况： 

1) 是否存在船舶在禁停区域的停泊行为； 

2)  是否存在船舶停泊违反限制停靠的规定； 

3)  是否存在危险货物运输船舶不在指定区域停靠、与其他船舶混杂停靠等停泊行为； 

4)  是否存在其他影响通航安全的船舶停泊行为。 

f) 其他保障情况： 

1) 存在险情，过往船舶是否配合现场救助和交通疏导； 

2)  是否有船闸管理单位报告的突发事件； 

3)  相关规定要求的其他巡查内容。 

5.2.4 远程监控已经覆盖的航道航段，宜以电子巡查的方式为主，现场巡查为辅。 

5.2.5 现场巡查主要包括重点航段、重点装卸作业区、危货码头、通航密集区等水域。现场巡查时发

现有显见性涉嫌交通运输违法的行为，应当进行现场查纠，保障通航环境安全和航行有序。对涉嫌行政

违法行为进行现场取证，并在履职表和台账上记录相关情况。 

5.2.6 电子巡查应由熟悉航道情况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或辅助执法人员通过远程监控手段实施。

应使用运转稳定，安全可靠的设备系统，并建立与现场执法人员及执法船艇的指挥、调度机制，快速处

置电子巡查交办处理的问题。电子巡查时发现有显见性涉嫌交通运输违法的行为或者有异常情况的，应

当迅速指挥、调度现场执法人员或执法船艇进行现场检查，并填写电子记录。 

5.2.7 巡查发现的问题应通过相关渠道告知被查单位。 

5.3 应急处置 

5.3.1 应对航行、停泊作业于管辖水域的船舶、涉水单位及相关人员提供以下应急处置服务： 

a) 水上救助； 

b) 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处置； 

c) 水上应急。 

5.3.2 应按照水上交通突发事件、船舶污染水域、枯水期干线航道防堵保畅、灾害性天气水上交通安

全管理、太湖湖区搜寻救助等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服务。 

5.3.3 应建立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搜救（处置）联动合作工作机制，依托社会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并建

立联动成员单位联系信息库和水上搜救社会力量信息库。 

5.3.4 应急处置时，应依次遵守以下要求： 

a) 接到应急指令后 15 分钟内出警，并携带必要的应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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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照“以人为本，优先救助人命”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施救措施，尽力控制险情的扩散，减轻

危害； 

c)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掌握了解现场通航环境，密切关注事态发展，重点是维护现场的通航秩序，

必要时实施临时水上交通管制并及时上报现场情况； 

d) 如上级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的，应按照预案要求执行； 

e) 严格执行应急指令，如实汇报现场态势；如对指令有疑义，可提出合理建议，但必须无条件执

行； 

f) 艇载视频系统、甚高频、AIS、VITS 应保持有效、持续的状态，必要时也可使用执法记录仪记

录重要应急时段或节点的情况； 

g) 险情消除或接到应急处置终止指令后，方可认为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5.3.5 应配备包括但不限于表 4 的应急物资。 

表4  

应急处置服务类型 应急物资 

水上救助 
水上救援机器人、现场应急照明灯、急救包（小型）、强光电筒、红绿指挥棒、救

生杆、救生圈（带抛绳）、背心式气胀救生衣 

水上交通突发事件处置 嵌入式堵漏器、堵漏毯、潜水泵、泥浆泵、30米拖线板、太平斧 

水上应急 大功率排档艇、便携式机动消防泵、围油栏、吸油毡、手持式高音喇叭 

5.3.6 应组织对应急处置人员进行演练。每年应制定演练计划，并按计划实施演练工作，每年演练次

数应不少于 1 次。演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落水人员搜救、船舶溢油应急处置、水上消防灭火。 

5.3.7 宜定期组织对应急保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搜救知识、技能和相关搜

救文件。 

5.4 信息公布 

5.4.1 应及时传达接收到的航行通（警）告信息、通航信息、通航预警信息、水上水下作业或活动信

息，传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在公告栏、触摸屏、电子显示屏等滚动播放； 

b) 通过手机短信、水上交通安全指挥工作平台等进行推送。 

5.4.2 应将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告知辖区内有关单位。 

5.4.3 应将封湖通告电话或传真方式通知辖区内有关单位。 

5.5 交通管制（临时交通管制） 

5.5.1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根据突发性情况或上级公告要求采取限时航行、单航、封航等临时性

限制、疏导交通的措施： 

a) 恶劣天气； 

b) 水上水下施工作业； 

c) 影响航行的水上交通事故； 

d) 水上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体育比赛； 

e) 对航行安全影响较大的其他情形； 

f) 航道条件受限制的区域。 

5.5.2 应依次遵守以下要求进行交通管制： 

a) 按照水上交通管制方案或管制指令实施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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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了解和掌握周围管制态势，严格执行管制指令；如对指令有疑义，可提出合理建议，但应无条

件执行； 

c) 艇载视频系统、甚高频、AIS、VITS 应保持有效、持续的状态，必要时也可使用执法记录仪记

录重要管制情形； 

d) 接到水上交通管制终止指令后，方可认为交通管制工作结束。 

5.5.3 应合理调度现场管理力量，加强港区水域、通航密集区、航行条件受限制区域的巡航管理，及

时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维护水域良好的通航秩序。 

6 服务保障 

6.1 服务人员 

6.1.1 工作人员的配置应满足辖区内的服务需求。 

6.1.2 工作人员应具备满足服务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技能，有特殊要求的应具备相应的上岗证

并持证上岗。 

6.2 服务礼仪 

6.2.1 着装 

6.2.1.1 工作人员应按上级的要求统一着装和佩戴装具。 

6.2.1.2 工作人员应佩戴与执行公务有关的海事装具，扣齐制服纽扣，保持制服平整、洁净，穿着黑

色皮鞋或黑色皮凉鞋。执法人员还应统一佩戴执法证。 

6.2.1.3 工作人员应按规定的季节和时间要求及时换装，多人同时在同一场所执法时，应按标准制式

服装统一着装。 

6.2.1.4 各季节制服不应混穿，制服和便装不应混穿，不应佩戴任何与海事执法人员身份或执行公务

无关的装具；不应披衣、敞怀、挽袖、卷裤腿、衣领上翻、穿拖鞋或赤足穿皮鞋；制式帽不应斜戴、歪

戴、反戴，不应随意用手提拎。 

6.2.1.5 严禁非公务需要穿执法制服进出酒店、娱乐场所。 

6.2.2 仪容仪表 

6.2.2.1 工作人员应保持仪容干净、整洁。 

6.2.2.2 工作人员不应有下列行为： 

a) 戴围巾、耳套； 

b) 戴耳环、项链、手镯、戒指、胸针、胸花等饰品； 

c) 化浓妆、纹身、染指甲、染彩发； 

d) 除因工作需要或眼疾外，佩戴有色眼镜； 

e) 男性剃光头，留大鬓角、长发，蓄胡须； 

f) 女性头发披肩。 

6.2.3 举止行为 

6.2.3.1 站立时应端正，抬头、挺胸、收腹、双手下垂置于大腿外侧或双手交迭自然下垂，双脚并拢，

脚跟相靠，脚尖微开，身体不应靠墙或桌椅，不应摇摆晃动。 

6.2.3.2 落座时应坐姿良好，上身自然挺直，不应用手托腮，不应翘二郎腿，不应抖动腿。如座椅可

旋转，不应随意转动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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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3 行走时应步幅适当，节奏适宜，不应袖手、背手和将手插入衣袋，不应一边走路一边吃食物、

看书报、摇风扇；两名以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以下简称执法人员）徒步执行公务时，应当有序，

不应搭肩、拉手、挽臂、揽腰。 

6.2.3.4 执法人员在服务对象面前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手势动作，不应有下列行为： 

a) 在服务对象面前双手抱胸； 

b) 用手敲桌台提醒服务对象； 

c) 在服务对象面前打哈欠、伸懒腰等； 

d) 除正当防卫外，与服务对象有身体上的接触。 

6.2.3.5 执法人员敬礼手势应当规范。 

6.2.4 服务语言 

工作人员接待前来办事、求助、咨询的服务对象时，一般应讲普通话，服务对象为本地居民时可用

对方习惯使用的方言，语言文明规范，不应讲粗话、脏话。服务语言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6.3 服务环境 

6.3.1 视觉形象应符合上级的规定。 

6.3.2 照明应保持明亮。 

6.3.3 温湿度应保持适宜，令人舒适。 

6.3.4 空气应保持清新，通风良好。 

6.3.5 地面应保持清洁、无垃圾和杂物。 

6.3.6 物品应摆放整齐，视线内的办公用品应保持干净整洁，无损坏。 

6.3.7 绿化应保持整洁，凋谢时应及时清理。 

6.4 服务设施 

6.4.1 执法车艇 

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执法专用车辆和船艇，执法车艇的外观标识应符合上级的规定，执法车艇上应配

备扩音机、VHF等设备。 

6.4.2 便民设施 

应建立集船员休息室、等待区、阅览室、电教室为一体的“船员之家”，并配备下列设施设备： 

a) 桌、椅、柜等基本设备； 

b) 中国水运报、江苏交通报等相关报刊杂志； 

c) 水上执法法律、法规、规章和航运安全知识材料； 

d) 便民服务箱，提供针线、创口贴、老花镜、风油精等常用药品和工具； 

e) 饮用水、手机充电设备、雨伞等便民设施； 

f) 意见簿、意见箱； 

g) 在发生重大险情时为遇险船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和避险场所。 

6.5 服务管理 

6.5.1 首问责任制 

6.5.1.1 首次接待服务对象的工作人员为首问责任人。 

6.5.1.2 服务对象在咨询或办理相关事项时，首问责任人应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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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来人、来电、来信咨询的，属于本单位业务范围的，应即时解答；属于本系统范围内的，应

帮助服务对象查询，并作记录； 

b) 能办理的业务应现场办理； 

c) 对不符合办理条件或不属于本单位处理的事项，应向服务对象做出解释，确有必要的，应转送

有关部门处理； 

d) 需要提供相关材料和手续的，应一次性告知服务对象。 

6.5.1.3 答复时间一般不应超过 7 日；如遇特殊情况，可与服务对象商议延长答复时间。 

6.5.2 一次性告知制 

6.5.2.1 工作人员应对服务对象提出的事项予以准确答复。 

6.5.2.2 遇有服务对象携带的资料不齐全时，工作人员应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补齐的材料。 

6.5.3 限时办结制 

应按本文件的规定，在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或答复。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对办理的事项有明确时

限规定的，所承诺的办结时限应少于或等于规定的时限；没有明确时限规定的，应按便民利民的原则，

合理确定承诺办理时限。 

6.5.4 政务公开 

6.5.4.1 以下内容应公开： 

a) 便民服务措施； 

b) 服务对象的权利； 

c) 执法人员工作职责； 

d)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禁令； 

e)  执法人员与辅助执法人员的姓名、职务和编号； 

f)  基层水上执法队伍管辖水域示意图、联系电话、水上搜救电话、监督电话。 

6.5.5 值班 

6.5.5.1 应建立值班制度，明确值班人员要求、岗位职责等内容。 

6.5.5.2 每班应由至少 3 人参加值班，其中至少有 1 名执法人员带班。 

6.5.5.3 应按照值班职责，做好应急值班的接处警工作，完成值班期间的巡航或电子巡航工作，以及

危化船舶夜间禁航工作。 

6.5.5.4 受理值班期间的咨询、投诉、举报，按照上级要求发布相关信息，接受指挥中心的指令。 

6.6 档案管理 

6.6.1 服务过程中如有执法记录音视频，应上传执法记录音视频采集终端，并在系统内标注，必要时

复制在光盘内保存备考。 

6.6.2 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纸质文档，应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整理、归档、保存。 

7 服务监督与评价 

7.1 投诉处理 



DB3202/T 1028—2022 

 9 

7.1.1 应接受服务对象的现场投诉、电话投诉、网上投诉、信函投诉等各类服务监督。投诉举报情况

应在投诉举报台账中予以全过程记录。 

7.1.2 对接收的投诉应进行初步分类，对服务对象提起的有效投诉，应及时向服务对象了解情况并正

式受理，受理后： 

a) 是本部门负责事由的：应立即汇报部门负责人，由部门负责人指派执法人员进行调查。除必须

立即实施行政检查外，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实施专项行政检查；并在形成专项检查结论后 5 个工

作日内按 7.1.3 的要求向服务对象反馈处理情况； 

b) 不是本部门管辖事由的：应将投诉举报情况书面汇报上级部门，向有关部门移交投诉举报信息，

并将该情况告知服务对象。 

7.1.3 处理结果答复包括调查方式、内容、过程、调查掌握的情况以及处理结果等；如有后续处理的，

也应将处理结果继续反馈给服务对象。 

7.2 满意度调查 

7.2.1 应配备充足的资源用于满意度调查，并进行有效管理。 

7.2.2 上级执法机构宜组织对基层水上执法队伍的社会监督，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a) 满意度调查：宜每半年进行一次； 

b) 服务对象座谈：宜每半年进行一次。 

7.2.3 应建立持续测评制度，不断提高服务对象满意度。 

7.3 服务评价 

应每半年组织一次考核，并对考核结果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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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服务语言 

A.1 服务用语 

服务用语包括但不限于： 

a) 当服务对象前来办理业务时，“您好”、“请坐”、“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b) 当服务对象找错窗口时，“请您到××窗口办理，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我咨询”； 

c) 当服务对象办理业务时，“让您久等了”、“请出示您的××证件（材料）”、“请稍等，我

很快就会帮您办理”、“请您把钱款清点一下”、“请您签名”、“请收好您的单据”； 

d) 当服务对象填错表格时，“您的××项填写有误，请重新填一下好吗?”、“如果有不明白的

地方，您尽管问”； 

e) 当服务对象手续（材料）不全时，“对不起，您的手续（材料）还缺少××项，请您准备齐全

再来”； 

f) 当服务对象的业务不能即时办完时，“请您将您的电话号码留下”、“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您”、

“我们将在××时间内为您办理完毕（给您答复）”； 

g) 当服务对象办理完业务时，“很高兴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您慢走”、“再见”； 

h) 当服务对象表示感谢时，“不客气”、“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i) 当服务对象对服务感到不满意或提出意见时，应主动诚恳地道歉，“请您把详细情况告诉我”、

“很抱歉”、“实在对不起”、“我理解您的心情”、“请您听我解释”、“请原谅”、“请

别着急”、“请多提宝贵意见”、“谢谢您的意见，我们会尽快研究改进”； 

j) 当服务对象来访咨询时，“请问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有什么需要请讲，我们会尽量

帮您”、“请您理解，我们是按照政策办理的”、“您的问题涉及政策制定方面，我们会帮你

反映”、“这个问题我请有关职能部门给您解释，好吗？”、“不清楚的问题随时欢迎您来咨

询”。 

A.2 电话用语 

电话用语包括但不限于： 

a) 拿起听筒接电话时，“您好，这里是××水上执法队”、“请问”、“您请讲”； 

b) 来电话找人时，“请问您找哪一位？”、“请稍候”、“对不起，××不在，有什么事需要转

告吗？”； 

c) 来电话咨询问题时，“请问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您慢慢讲，不要着急”、“对不起，

我没听清楚，请您重复一遍，好吗？”、“对不起，您咨询的问题由××部门负责，请打电话…”； 

d) 对方打错电话时，“您打错了，这里是××单位”、“再见”。 

A.3 服务忌语 

服务忌语包括但不限于： 

a) 喂，停船接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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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喂、快把证件拿出来； 

c) 喂，你聋了吗； 

d) 我没功夫听你罗嗦； 

e) 你问的事我不清楚！别老打这个电话了； 

f) 你还有完没完，我不是已经答复你了吗； 

g) 有什么规定，你自己没长眼睛，不会看吗； 

h) 我就这态度，你有本事去告吧； 

i) 有意见，你去找领导（上级）反映好了； 

j) 你问我，我问谁去； 

k) 你自报违法行为； 

l) 想找点问题罚你还不容易吗； 

m) 你老实点，不交钱就扣船（证）； 

n) 你再狡辩，罚你更多； 

o) 如果下次再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p) 不是告诉你了吗？再说就加重处罚； 

q) 我就是要扣你的，你还能怎么样； 

r) 少罗嗦，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s) 不用看了！都是照你说的记的，快签字吧； 

t) 怎么做船长（轮机长）的，什么都不懂； 

u) 我们也不想多事呀，是上面要我们这么做，没有办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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